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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92_99_E5_8F_A4_E5_c65_103430.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做好2007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认真执行招生政策规定 各省

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按照高等学

校招生“阳光工程”的精神和要求，切实加强对艺术类专业

招生工作的领导，认真执行《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

业招生办法》(见附件一)。科学合理制订专业考试办法和评

判标准，增强专业考试评判工作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严格专

业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落实工作责任制，确保艺术类

专业招生质量和公正。 二、进一步规范艺术类专业计划编制

、专业考试和录取管理工作 自2007年起，除独立设置的本科

艺术高等学校(名单见附件二)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外，各高等

学校艺术类专业均应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有关高

等学校可预留不超过本校2007年艺术类专业招生总计划15%的

计划，在录取时根据生源情况调剂使用。 各省级招办、高等

学校应严格规范组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专业考试

及学校组织的专业考试，加强信息公开和结果公示。2007年

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原则上应为本地区考生单独组织或

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组织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招生学校在省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再行组织专业考试或自行

组织省统考未涉及的专业考试时，要重视规范采集考生有关



信息，可向生源所在省级招办调取考生电子照片等有关报名

信息，并加强协调与沟通，强化对考生专业考试的资格审查

、身份确认及合格考生的公示工作；对本校专业考试合格的

考生，须按“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考生信息备案数

据库结构”(见附件三)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备案。 招生学校

艺术类招生专业的确定，须严格按照我部专业设置的有关要

求执行，非艺术类专业不得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考

生。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的艺术类专业考生，入学

后不得转入非艺术类专业学习。 三、加强监督，严肃纪律，

努力维护艺术类专业招生秩序 各艺术类专业招生学校要严格

执行招生工作“六不准”规定，自觉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

和社会的广泛监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要成

立由教育纪检监察部门为主组成的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督查

组，全程监督并及时纠正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中的违规行为

；自行组织专业考试的学校要报经考点所在省级招办同意备

案后方可组织专业考试，并自觉接受考点所在省级招办的指

导和监督。 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实行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教

监20054号)的有关规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为。对在省级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中被

认定为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应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第18号令)处理。对在学校组织的专业考

试中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省级招办要取消其当年艺术类专

业报考资格。对组织专业考试出现违反规定或重大疏漏造成

恶劣影响的高等学校，一经查实，将取消其组织专业考试的

资格，并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各省级招办要将所有违规考



生的违规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请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速将本通知转

发至所属各具有艺术类专业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 附件

：一、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 二、独立设

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名单 三、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合格考

生信息备案数据库结构 二OO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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